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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
成立工會?

勞資共富?信任關係?

人民團體選
舉罷免辦法

人民團體法 勞資會議實
施辦法

會議規範&

民法

大量解僱勞
工保謢法

不當勞動行
為裁決機制

勞資爭議
處理法

工會會員大會或
會員代表大會委
託出席辦法

工會法

工會法施
行細則

工會財務處
理準則

團體協約法

資方

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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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
成立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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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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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



勞工立法

勞工政策

勞工立法 勞工行政

方針

政策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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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15條: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生存權

工作權 財產權

所有權/經營權/
管理權

含人格權/生命權

含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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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市場

市場

機制

政府

勞工 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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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工會
工會數

產業工會
工會數

職業工會
工會數

900 210 4,161

企業工會
會員人數

產業工會
會員人數

職業工會
會員人數

585,153 87,271 2,696,741

截至107.12止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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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組成率

全國勞工工
組織率

企業勞工工會
組織率

企業及產業勞工
工會組織率

職業勞工工
組織率

96年底
35.8 17.4 17.4 47.5

107年底
32.9 15.2 7.6 42.2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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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

12

All 
employees

加入
工會

無意願加入/其
他因素沒加入

工會理事長
/理監事

召開會員
大會/選舉

職工福利委員
會佔全數委員
2/3

勞工退休準
備金佔全數
委員2/3

勞資會議佔
全數委員1/2

1. 女性夜間工作
2. 延長工作時間
3. 變形工時
4. 11變8
5. 例假調整/7休1

同意不同意

推舉

職工福利
金運用

勞工退休
準備金監
督及審查

勞資動態



工會

工會

團
結
權

協
商
權

爭
議
權

資方

管
理
權

勞資爭議

爭議
權利事項
調整事項

主
體

處

理

經營
權

所
有權

13





組織工會及程序

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4）

組織
程序

勞工三十人
以上之連署
發起

組成籌
備會

辦理公開
徵求會員

擬定章程

召開成
立大會

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名冊及理監事
名冊，向其會址所在地之直轄市主管機關請領登
記證書（11）

教師得依本法組織
及加入工會（4）

（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

依工會法第六條第
一項所組織之各企
業工會，以組織一
個為限（9）

同一直轄市內
之同種類職業
工會，以組織
一個為限（9）

工會名稱，
不得與其他
工會名稱相
同（10）

 現役軍人與國防部所屬及依法監督之軍火工業員工，不得組織工會；
 軍火工業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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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發起

16

工會組成發起人限制：

一、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人團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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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會務自主

工會會
員資格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

不得加入該企業之工會。但工會章

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會員代表
之產生

工會會員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得依章程
選出會員代表。
工會會員代表之任期，每一任不得超過四
年，自當選後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之
日起算。



工會任務

一、 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二、 勞資爭議之處理。

三、 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

四、 勞工政策與法令之制（訂）定及修正之推動。

五、 勞工教育之舉辦。

六、 會員就業之協助。

七、 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八、 工會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九、 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辦。

十、 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之編製。

十一、其他合於第一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
18



產業工會 職業工會企業工會

工會之組織類型

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
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
具有控制與 從屬關係
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
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
司與子公司內 之勞工，
所組織之工會。

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
工，所組織之工會。

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
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前項第三款組織之職
業工會，應以同一直
轄市或縣（市）為組
織區域。



章程應記載事項（12）
名稱 宗旨 區域 會址 任務 組織 會員入會、出會、停權及除名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會員代表、理事、監事之名額、權限及其選任、解任、停權；
置有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副理事長者，亦同

置有秘書長或總幹事，其聘任及解任
理事長與監事會召集人之
權限及選任、解任、停權

會議 基金之設立及管理 章程之修改

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經費及會計 財產之處分

應經成立大會會員或代表過半數之出席，並經
出席會員或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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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會員代表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組織之
企業工會，其勞工應加入工會
〔為會員〕（7）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不得加
入該企業之工會。但工會章程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14）

工會會員人數在一百人以
上者，得依章程選出會員
代表（15）

工會會員代表之任期，每一任不得超過四年，
自當選後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之日起算
（15）

工會會員大會為工會之最
高權力機關（16）

但工會設有會員代表大會者由會員代表大會
行使會員大會之職權（16）

工會會員代表之數額，至少為應選
理事名額之三倍（細則14）

總工會會員代表數額，至少為應選理
事名額之二倍（細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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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監事

名
額

會員人數五百人以下者，置理事五
人至九人；其會員人數超過五百人
者，每逾五百人得增置理事二人，
理事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七人（17）

工會之監事不得
超過該工會理事
名額三分之一

工會聯合組
織之理事不
得超過五十
一人

任
期

工會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
事長及監事會召集人之任期，每一任不得超過四年（20）

理事長連選
得連任一次

理事
長/副
理事
長

工會應置理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工會，並
得視業務需要置副理事長。理事長、副理
事長應具理事身分（17）

理事長、副理事長依章程
規定由會員或代表直選者
當選後即具有理事身分
（細則15）

監事
會召
集人

工會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應設監
事會，置監事會召集人一人（17）

監事會召集人執行監事
會決議，並列席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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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監事

被選條
件與限
制

工會會員年滿二十
歲者，得被選舉為
工會之理事、監事
（19）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
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
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
集人（19）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

連帶
責任

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按其章程規定推選常務
理事、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17）

工會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及其代理人，因執行職務所致他人之損害，工
會應負連帶責任（21）

工會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工會理事、監事
名額二分之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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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監事

改選 工會之理事、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辦理改選(細則17)

任期
起算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議、監事會議起算。第
一次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應於前屆任期屆滿日起十日內召開

補選

工會章程未記載補選事項時---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所遺任期在四分之一以上者，
應於出缺之日起九十日內進行補選，並補足原任者未滿之任期，若所遺任期未達
四分之一者，應自理事或監事中推選職務代理人，但章程未訂定推選職務代理人
規定者，應於出缺之日起九十日內進行補選

工會依規定遞補理事監事後仍不足會議召開之法定人數時應就缺
額部分進行補選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限

工會補選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或推選其職務代理人時，應依工
會章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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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監事會會議及其召集

召集

定期
會議

臨時
會議

工會理事會，分為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24）

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會議通知應於七日前送達理事（24）

理事三分之一以

上之請求（24）

由理事長召集

必要時（24）

由理事長召集之，
會議通知應於一
日前送達理事（24）

會議通知之送達，
準用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

監事會議 準用上述理事會之規定，會議應由監事會召集人召集之（24）

分別召開 工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應分別召開

理事應
親自出
席會議
（24）

監事得
列席理
事會陳
述意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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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

召集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
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23）

定期大會

由理事長
召集（23）

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當日之十
五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會員或會員代表

臨時大會
理事會決

議

或會員五

分之一

或會員代表三分

之一以上請求

或監事之請

求
由理事長召集之

至遲應於會議召開當
日之三日前，將會議
通知送達會員或會員
代表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
員代表大會，應有
會員或會員代表過
半數出席，始得開
會；非有出席會員
或會員代表過半數
同意，不得議決

但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
款之事項，非
有出席會員或
會員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
不得議決

一、章程之修改 二、財產之處分

三、工會之聯合、合併、分立或解散

五、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

四、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副理事長、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任及
停權之規定

不能依法或依章程規定召開時，
得由主管機關指定理事或監事
一人召集之（25）

理事長或
監事會召
集人不於
請求之日
起十日內
召集時
，原請求
人之一人
或數人得
申請主管
機關指定
召集之（25）

開
會
數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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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權限

大會
職權

下列事
項應經
會員大
會或會
員代表
大會之
議決

工會章程之修改（2/3） 工會各項經費收繳數額、經費之收支

預算、支配基準與支付及稽核方法
財產之處分（2/3）

事業報告及收支決算之承認工會之聯合、合併、分立或
解散（2/3）

基金之運用及處分
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
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
長、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之選任、解任及停權之規定
（2/3）

會內公共事業之創辦

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

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
（2/3）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會員大會或會
員代表大會休
會期間，由理
事會處理工會
一切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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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之委託開會

委託(27)

會員或會代不能出席會
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
他會員或會代出席，並
依授權範圍內行使其權
利

每一會員或會代以委託
一人為限，每一會員或
會代以受託一人為限，
且受託人不得再行委託

會員或會代受委
託出席會議時，
應繳交委託書

委託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委託人姓名）（受託人
姓名）（全權代表或限於
特定事項之代表）（委託
出席工會名稱、會議屆次
及召開日期）（委託人及
受託人簽名或蓋章）

會員或會代接受委
託代表出席時，應
先辦理親自簽到，
並出示身分證明，
經核對無誤後，
領取出席證

受託人持出席證
及繳交委託書辦
理受託簽到後，
始得領取委託出
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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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之委託開會

辦理受託簽到時會員
或會代重複委託多人
出席會議者，所有同
一會員或會代重複之
委託均視為無效

受託人出席後，
委託人如親自
出席，視為終
止委託關係

會員或會代於出席會議辦理
簽到後，因故提前離席者，
於不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三分
之一數額範圍內，得委託其
他會員或會代行使其權利，
並應於簽到簿註明離席時間

會員或會代行使選舉或罷
免權利，於會議主席宣布
開始進行選舉或罷免程序
時即不得再行委託或受託

委託出席人數及親自
出席人數之計算，以
簽到簿所列者為準

委託出席人數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三分之一者，以簽到簿簽名先
後次序決定之，難以認定先後次序者，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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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工會
經費
來源

入會費

經常會費

基金及其孳息

舉辦事業之利益

委託收入

其他收入

捐款

政府補助

30



財務

入會
費

凡會員依據章程規定
繳納之入會費皆屬之
（準則）

入會費，每人不得低
於其入會時之一日工
資所得（工會法28）

凡會員依據章程規定
繳納之年會費皆屬之
（準則）

經常
會費

經常會費不得低於該會員
當月工資之百分之零點五
（工會法28）

經常會
費（聯
合組織）

會員工會對工會聯合組織
之會費繳納，應按申報參
加工會聯合組織之人數繳
納之。但工會聯合組織之
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前項繳納會費之標準，最高不
得超過會員工會會員所繳會費
總額之百分之三十，最低不得
少於百分之五。但工會聯合組
織之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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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基金及
其孳息

基金：凡依主管機關規定
或經理事會決議應專戶存
儲之基金存款屬之

孳息收入：凡金融機構
（含郵局）存款之利息收
入皆屬之

工會依法令開
辦事業之營利
所得

舉辦事
業之利
益

如開設學校、幼稚園、托兒所、醫院、
安養院、銀行、大賣場、購物中心、
餐廳、大飯店、旅館等

凡接受機關團體學
校之委託辦理各種
業務之收入屬之

凡臨時募集特別捐贈
之收入皆屬之

委託
收入

政府
補助

捐款

凡政府機關補助之經
費皆屬之

其他
收入

不屬於前八項之收入款

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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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工會每年應將財產
狀況向會員大會或
會員代表大會提出
書面報告

會員經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或
會員代表經三分之一以上連
署，得選派代表會同監事查
核工會之財產狀況

工會應建立財務
收支運用及稽核
機制

工會財務管
理辦法

工會財務稽
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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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
監事監督

主管
機關
監督

工會監事審核工會簿記帳目，稽查各種事業進行狀況及章程所定
之事項，並得會同相關專業人士為之（18）

工會應於每年年度決算後三十日內將下列是
向報請主管機關備查，1.幹部名冊2.會員入會
出會名冊3.財務報表4.會務及事業經營之狀況。
工會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或主管機關認有必要
時，得限期令其檢送或派員查核（31）

工會章程之
修改或幹部
之變更，應
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32）

工會無正當理由
規避、妨礙、拒
絕或未於限期內
檢送資料者，處
行為人新台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44）

工會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者，
主管機關得予以警告或令
其限期改善。必要時，並
得於限期改善前，令其停
止業務之一部或全部（43）

工會違反法令或章
程情節重大，或經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撤免其
理事、監事、理事
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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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

會員
或會
代監
督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召
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
程時，會員或代表得於決議後三十
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
席會議之會員或代表未當場表示異
議者，不得為之（33）

會員或會代對會員大
會或代表大會之召集
程序或決議方法提出
異議者，工會應將異
議者姓名、所代表之
工會名稱及異議內容
列入紀錄（細則29）

會員經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或會
員代表經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得選派代表會同監事查核工會
之財產狀況（29）

會員或會代連署派代表查
核工會之財產狀況，其連
署應以書面為之（細則28）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
無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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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假
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
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36）

約定公假

無約
定時

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
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五十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36）

企業工會理事、監事擔任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理事長，其與雇主無
第一項之約定者，得以半日或全日請公假辦理會務（36）

會務
範圍

1.辦理該工會之事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
理會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
2.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舉辦與勞動事
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
3.參加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
4.其他經與雇主約定事項（細則32）

36



組織工會之保護

雇主
或代
表雇
主行
使管
理權
之人，
不得
有下
列行
為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35）

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
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
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

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
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雇主或代表
雇主行使管
理權之人，
為前項規定
所為之解僱、
降調或減薪
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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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

自行
宣告
解散

工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會員大
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自行宣告解
散1.破產2.會員人數不足3.合併或分
立4.其他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
認有必要時

聲請
解散

工會無法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自行宣告解散
或無從依章程運作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
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解散之

工會自行宣告解散者，
應於解散後十五日內，
將其解散事由及時間，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工會之解散，除因破
產、合併或組織變更
外，其財產應辦理清
算

工會解散時，除清償債務外，其賸餘
財產之歸屬，應依其章程之規定、會
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但不
得歸屬於個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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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合併或分立

期限

工會經議決為合併或分立時，應於議決之日起一年
內完成合併或分立

企業工會因廠場或事業
單位合併時，應於合併
基準日起一年內完成工
會合併

屆期未合併者，主管
機關得令其限期改善，
未改善者，令期重新
組織

權利
義務

工會合併後存續或新成
立之工會，應概括承受
因合併而消滅工會之權
利義務

因分立而成立之工會，其
承繼權利義務之部分，應
於議決分立時由會員大會
或會員代表大會一併議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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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財務處理準則

40

資產負債表

收支餘絀表 財產清冊

工會設有特定用途基金者，應按期編製特定用途
基金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淨值變動表

會計包括項目



工會財務處理準則

41

資產

負債 支出

各會計科目應按其科目之性質，分類編號。

淨值

收入

會計科目





團體協約
• 提出提團體協約之協商，不得拒絕，拒絕處10~50萬罰鍰。

•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
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
得拒絕。

•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2項第2款，務必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
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 《團體協約法》第32條第1項 勞資之一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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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約
• 《團體協約法》第19條團體協約所約定勞動條件，當然為該團體
協約所屬雇主及勞工間勞動契約之內容。勞動契約異於該團體協約
所約定之勞動條件者，其相異部分無效；無效之部分以團體協約之
約定代之。但異於團體協約之約定，為該團體協約所容許或為勞工
之利益變更勞動條件，而該團體協約並未禁止者，仍為有效。

• 《團體協約法》第26條，團體協約得以定期、不定期或完成一定工
作為期限，簽訂之。

• 《團體協約法》第27條第1項，團體協約為不定期者，當事人之一

方於團體協約簽訂一年後，得隨時終止團體協約。但應於三個月

前，以書面通知他方當事人。

• 《團體協約法》第28條，團體協約為定期者，其期限不得超過三年；

超過三年者，縮短為三年。 44





勞
資
爭
議
調
解
程
序

當事人一方申請（§9I 〉 職權交付調解（§9III〉

指派調解人（§11I〉 組成勞資關係調解委員會（§11I〉

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12I〉
(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調解人)

通知當事人選定調解委員，屆期未選定
由主管機關代為指定（§14I〉

調查事實並開始進行調解（§12II 〉

作出調解方案（§12V〉

當事人
是否同
意方案

調解成立，視為
當事人間契約或
團體協約（§23〉

共需20天

調解不
成立

否

是

組成並召開調解委員會（§15〉

指派調解委員調查，提出調查結
果及解決方案（§16I〉

調解委員會召開會議，會議決議
作成調解方案

當事人是
否同意方
案

調解不成
立（§20〉

否

是

調解成立，視為
當事人間契約或
團體協約（§23〉

共需42-49天

收到調
解申請
書3日內

7日內

10日內

3日內

14日內

10日內

15日內必
要時延長
7日

依申請人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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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簽定必要服務條款，
使得罷工

不得罷工

• 自來水事業。

•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醫院。

• 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
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
服務業與證券期貨交
易、結算、保管事業
及其他辦理支付系統
業務事業。

• 教師。
• 國防部及及所屬機關

(構)、學校之勞工。

勞資爭議處理法§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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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交付仲裁(§25IV) 一方申請交付仲裁
禁止罷工行業 限制罷工行業

(§25II前段)   (§25II後段) 

合意仲裁
經調解不成立 不經調解
(§25I)               (§25III) 

組成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26I ) 選任獨任仲裁人(§26I )

通知選定仲裁委員並具報，屆期未選定
由主管機關代為指定(§29I )

通知仲裁委員 (§29II)

選定主任及其餘仲裁委員並具報，屆期
未選定由主管機關代為指定(§29II )

組成並召開仲裁委員會 (§31)

仲裁委員會指派委員調查，提出調查結
果 (§33I)

委員會作成仲裁判斷 (§ 33II)

作成仲裁判斷書 (§ 35)

通知當事人選定仲裁人，屆期未選定由
主管機關代為指定(§27I )

仲裁委員會指派委員調查，提出調查
結果 (準用§33I)

仲裁人作成仲裁判斷 (準用§ 33II)

作成仲裁判斷書 (§ 35)

仲裁結果與
法院確定判
決同一效力

5日內

3日內

7日內

14日內

10日內

20日內，必要
延長10日

10日內

5日內

10日內

20日內，延
長10日

10日內

共需45-55天共需69-79天

勞
資
爭
議
仲
裁
程
序

仲裁結果視
為契約或團
體協約

調整
事項

權利
事項 48





選派勞資會議勞資代表

１、雙方代表各為二至十五人。
資方代表：由雇主指派。
勞方代表：有工會者由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無工會者
由全體勞工直接選舉。
２、任期三年。

勞資代表名冊由事業單位函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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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勞資會議

１.勞資會議每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
２.主席由勞資會議代表輪流擔任。
３.主席於會議七日前發開會通知。
４.勞資代表之出席應各過雙方代表之半數。
５.決議須有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６.議事範圍應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
７.依會議規範程序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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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函報勞資會議決議事項或勞資會議紀錄。
（勞資會議紀錄應依勞資議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記載)

決議事項由事業單位分送工會及有關部門辦理。

決議事項如不能實施，得提交下次會議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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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解僱勞工之流程

54

事業單位(同一廠場)大量解僱勞工

員工離職之10日，向勞工局及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通報資遣員工名
冊(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

大量解僱勞工之前60日，將
解僱計畫書通報勞工局

將勞資協商之紀錄，報送
勞工局備查

提出解僱計畫書之後10日，
勞資雙方應本於勞資自治精
神進行協商





5656

規範雇主不當勞動行為

為加強保護勞工加入、籌組工會之權利，參照美
、日等國之立法規範，明定雇主妨害工會運作之
不當勞動行為處罰規定。

不當勞動行為態樣有：

•對於勞工有下列行為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
之待遇：勞工組織、加入、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提出團體
協商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

•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成立、組織或活動。



雇主不當勞動行為處理流程

• 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
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
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 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
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

• 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
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用、解僱、
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 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
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
織或活動。

裁決機制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
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
效。

不當勞動行為態樣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裁決決定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未依前項裁決決定
書所定期限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處雇主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或第五款規定，未依第一項裁決決定書所定
期限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雇
主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工
會
法

團體
協約
法

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
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
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

勞資爭議處理法

勞資之一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依勞資爭議處理
法之裁決認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勞資之一方，未依前項裁決決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行為或不
行為者，再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

其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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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勞動行為

涉及民事紛爭
工會法§35П

違反工會法及團體協約法
工會法§35І團體協約法§6

中央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受理作成裁決決定

事實發生之日起90天申請裁決

有

有

進入訴
訟程序

30日內應向地
方法院起訴

對於工會法§35П 違反工會法§35І團體
協約法§6，中央主
管機關處以罰鍰裁決決定書送

法院審核
當事人有無

不服

無

法院
核定

無 對於裁決決定
書如有不服，
得直接提起行
政訴訟

裁決決定與民
事確定判決同
一效力

發還裁決委員
會

循訴訟程序
解決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流
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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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會務假
雇主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給予公假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不當勞動行為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裁決決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
雇主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未依前項裁決決定書所定期

限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
雇主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五款規定，未依第一項裁決決定書所定期限為一
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提昇工會更健全的角色與功能



保護勞工團結權

勞工權利
除了現役軍人與國防部所屬及依法
監督之軍火工業員工，不得組織工
會之外，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
之權利（4）

法律
保障

勞工自主

教師得依
本法組織
及加入工
會（4）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對於勞工組織
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對
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
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不得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
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不得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
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不得不當影
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35）

勞工因工會法第
三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所生爭議，
得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裁決（39）

應有勞工三十人以上之連署發起
組成籌備會
辦理公開徵求會員
擬定章程
召開成立大會
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名冊及理監事名冊，向其會址所在地之
直轄市主管機關請領登記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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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會務自主化

自訂其他自主事項行政規則，如模
範勞工選拔辦法、子女獎學金發放
辦法、九九重陽敬老金發放辦法、
自強活動參加辦法、五一勞動節紀
念品領取辦法

工會自主

入會費、經常會費繳納額度，
繳費方式由工會決定

辦公廳舍的租用或建造由工
會決定

是否聘僱會務人員，聘僱多少
人，待遇多少，由工會決定

工會會址
的選定由
工會決定

幹部代表任期由工會決定

幹部代表名額權限由工會決
定

幹部代表
停權規定
由工會決
定

會員制是否改為代表制由
工會決定

是否加入總工會由工會決
定

自訂會務人員管理辦法

自訂工會財務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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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運作民主化
工會可授權理事會，制定理監事選
舉辦法，會員代表選舉辦法送請大
會議決通過，據以執行

會員代表之選任解任，應由
工會投票決定並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辦理

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副理事長、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之選任解任，應由工會投票決定並
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辦理

工會
民主

理事長是否改為大
會直接選舉由工會
決定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職
工福利委員會委員、團
體協約協商代表，應由
工會選舉產生

參加上級工會會員代表
大會之代表應由工會選
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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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voice）的角色

爭議處理

促進薪資福利事項

勞工教育

維護勞工權益

提昇工會更健全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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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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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去函至公司人資部敘明工會幹部徐○接獲邀請出席 Global 
Nurses United（全球護理師工會，以下簡稱 GNU）年會，故於
107 年 1 月 29 日第 1屆第 18 次理事會案由第 11 項決議監事徐出
席，GNU 於 107 年 3 月 20 日正式發出邀請函，工會於 107 年 6 
月 12 日去函公司，告知因會務需求，要求公司核予工會人徐○會
務公假。工會嗣後於 107 年 7 月 2 日接獲公司人函覆拒絕核予會務
假，理由為出席 GNU 年會非屬工會法會務範圍。

個案1                                  摘要



申請人工會於 107 年 7 月 6 日發函申請會務假，其說明二載為：「本會理監事決
議指派本會監事徐○代表出席，係屬本會會務，敬請貴院協助…核予會務公假 4 
日」，並未提及指派監事徐○參加 GNU 年會，係因會議議題對申請人工會有實質
助益，且可作為申請人工會日後加入GNU 之入會前準備行為，相對人自無從知悉
該會議議題對申請人工會有何助益，及其出席 GNU 年會係為將來加入為會員之準
備行為一事。
而相對人就申請人徐○參加 GNU 年會得否核給會務假一事函詢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經該局回函稱：「工會申請會務假，仍須衡量其有無必要性及繁簡度，雇主亦有
就該案事實加以認定；按前開規定，會務假範圍除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1 
至 3 款規定認定外，並得由勞資雙方協議約定之，為免爭議，仍請貴單位與企業
工會協議之」，似認應屬宜由雙方協商決定之事項。依前開勞資關係脈絡及相對
人審酌應否給予會務公假之一切客觀情狀，足證相對人 107 年 7 月 2 日否准申請
人徐○會務公假之行為，顯然不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是相對人抗辯其否准
行為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尚非無據。

個案1 (裁決要旨) 



工會監事陳XX，於 107 年 6 月 29 日申請107 年 7 月 4 日、7 月
18 日與 7 月 25 日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7 年度產業人才投資
計畫-勞動權益及勞資爭議調解實務訓練班第 2 期」之會務公假,遭
公司人資以未釋明為由，否准申請人陳○○7 月 4 日、 7 月 18日
與 7 月 25 日之會務公假。

個案2           摘要



會務假之範圍，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1 款之規定，係包含「辦
理該工會之事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選舉或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
理會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因之，申請人陳○○參加新竹
縣政府指派之社團法人新竹縣專業技能教育協會觀摩民間團體勞資
爭議調解，乃為解決工會會員與雇主間之勞資爭議，當有充實有關勞
資爭議調解進行之程序及爭議事項內容等勞動常識之必要，此部分仍
屬於工會法施行細則 32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
理會員勞資爭議」之範疇。不因舉辦該活動之機關為民間社團法人或
係為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指定或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
有關之活動，或是否為所屬工會聯合組織所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
關之活動而有所差別，均屬於工會之會務範圍。

個案2【裁決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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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的是20,000元打官司嗎？

1

2

3

4

5

6

個案3 內容

工會會務假之爭議-僱主為了新台幣20,000元罰鍰與政府機關進
行訴訟

變革-以前可以，為何現在不可以？

行政訴訟政府、工會、公司立場不同，法理各自解讀？

行政訴訟流程



Why-What-How

「本個案的問題核心在於：一個轉型中企
業，如何處理沉痾已久的人資實務陋習，
以符合人資正義與公司價值觀。
個案的探討焦點不僅於罰鍰或會務假是否
合理等，而在於管理階層應該如何因應與
處理轉型中的問題，進而克服險阻，完成
變革。」



個案內容
「以前都可以，現在為什麼不可以」？ 工會幹
部在勞資爭議調解會上強烈主張，請公司撤銷曠工給公假，
坐在資方代表的位置，面對對方咄咄逼人的工會幹部，人資
代表冷靜回應公司的立場，本公司已准許工會三位幹部，公
司工會其他理事或監事顯無必要再請公假出席該調解會。

僱主為了新台幣20,000元罰鍰與政府機關進行訴訟

未給工會幹部公假處理會務，被勞工主管機關裁處20,000元，僱主為了管理權與政府進
行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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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政府、工會、公司立場不同，法理各自解
讀？

政府 工會 公司

勞資爭議處
理法並無限制，
應可由工會依
實際需求自行
決定

以前准假，
為何現不能
准假？何況
是在處理會
務

應回歸會務本
質，而非為請
假而請假
公司有裁量權

法官見解：請假規定，與休假有別
，並非不問有無辦理會務之必要或實際上有無辦理會務，
一律賦予工會理監事享有請足法定請假日數之利益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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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當對「會務」之定義並不明確，究竟會務應如何認定？應由誰認定？
請假程序為何？是否須檢附證明文件？勞資雙方對公假之認知不一
發生爭議時應如何解決？

2. 在勞資相關法令常有不確定法律概念的部份，如條文或主管機關函
釋載明「必要時」、「正當理由」、「適當方法」、「自行協商」
等模糊概念，其餘是留給勞資雙方協商彈性的空間。因此當雙方無
法取得共識時，依本個案處理程序有協商、調解、訴訟等，您會依
個案處理模式或其他方式處理？試說明之。

3. 試從個案人資單位堅持會務假處理方式與過程，討論現代人力資源
管理(管理階層)及工會的定位,傳統人事行政演變到成為組織的策略
伙伴，在實務上人力資源管理(管理階層)功能與角色及工會定位應
如何執行？


